
高校学生会深化改革评估公示

一、高校学生会组织深化改革评估备案表

组织名称：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_学生会/□研究生会

项目 验收结论 备注
1. 坚持全心全意服务同学，聚焦主责主业开展工作。

未承担宿舍管理、校园文明纠察、安全保卫等高校行

政职能。

达标

□未达标

2. 工作机构架构为“主席团+工作部门”模式，未在

工作部门以上或以下设置“中心”、“项目办公室”等

常设层级。

达标

□未达标

3.

机

构

和

人

员

规

模

校级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不超过 40人，学生人数

较多、分校区较多的高校不超过 60人。

达标

□未达标
实有 46人

校级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5 人。
达标

□未达标

校级学生会组织工作部门不超过 6 个。
达标

□未达标
实有 6个

4. 除主席、副主席（探索实行轮值制度的高校为执

行主席）、部长、副部长、干事外未设其他职务。

达标

□未达标

5. 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达标

□未达标

6. 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中除一年级新生外的本专科

生最近 1 个学期/最近 1学年/入学以来三者取其一，

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 30%以内，且无课业不

及格情况；研究生无课业不及格情况。

达标

□未达标



7. 校级学生会组织主席团候选人均由学院（系）团
组织推荐，经学院（系）党组织同意，校党委学生工
作部门和校团委联合审查后，报校党委确定；校级学
生会组织工作部门成员均由学院（系）团组织推荐，
经校党委学生工作部门和校团委审核后确定。

达标
□未达标

8. 主席团由学生代表大会（非其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常任代表会议等）选举产生。

达标
□未达标

9. 2019 年 10 月以来召开了校级学生（研究生）代表
大会。

达标
未达标

10. 校级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经班级团支部
推荐、学院（系）组织选举产生。

达标
□未达标

11. 学生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学联二十七大会
议精神有实质性举措，学生会工作人员普遍知晓习近
平总书记贺信和党中央致词精神，了解全国学联大会
报告和章程修正案基本内容，了解团中央、教育部有
关工作要求。

达标
□未达标

12. 组建以学生代表为主，校党委学生工作部门、校
团委等共同参与的校级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评议会；
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每学期向评议会述职。

达标
未达标

13. 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参加评奖评优、测评加分、
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等事项时，依据评议结果择优提
名，未与其岗位简单挂钩。

达标
□未达标

14. 学生会组织的建设纳入了学校党建工作整体规
划；党组织定期听取学生会组织工作汇报，研究决定
重大事项。

达标
未达标

15. 明确 1 名校团委专职副书记指导校级学生会组
织；聘任校团委专职副书记或干部担任校级学生会组
织秘书长。

达标
□未达标



二、《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章程》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章程

（2020 年修订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是在学院党委直接领导和学

院团委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学生组织。本会的一切活动以国家法律法规

和学院规章制度为准则。

第二条 本会承认和遵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和《学联学生

会组织改革方案》，作为团体会员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内蒙古自治

区学生联合会和赤峰市学生联合会。

第三条 本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坚持从同学中来、

到同学中去，聚焦广大同学的学业发展、身心健康、社会融入、权益维护

等方面的普遍需求，帮助同学成长成才。

第四条 本会的基本任务：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强对同学

的政治引领为根本，及时向同学传达党的声音和主张，引导广大同学自觉

把个人理想信念融入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

（二）发挥学生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搭建学生与我院党政、职

能部门的沟通平台，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和任务，协助学院校风、学

风建设，参与学院的建设和发展；

（三）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依法依章程

代表和维护同学的合法利益，促进广大同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为其成长成才服务。

第二章 会员

第五条 学生会组织成员：凡是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在校

生，承认本章程，均为学生会组织会员。

第六条 会员的基本权利：

（一）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二）有权监督和批评本会工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权要求罢免本

会中不称职的工作人员；

（三）有权参加学生会组织开展的各种活动，并通过符合本会章程的

民主程序讨论和决定本会重大事务。

（四）有权要求本会支持和维护个人正当利益，有权要求本会反映对

学院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七条 会员的基本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完成各项任务；

（二）树立本会良好形象，维护本会声誉；

第三章 组织原则和权利机构

第八条 本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学生会的各级组织都要执行

本会的决议，坚持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

第九条 权利机构：

（一）全院学生代表大会为学生会组织的最高权利机关，其主要任务

是：

1、听取、审议和批准学生会工作报告；

2、征求广大同学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讨论和决定学生会今后

任务并监督实施；

3、选举产生新一届学生会工作部门负责人和主席团；

4、制定和修订本会章程；

（二）学生代表大会召开周期：全院学生代表大会须每年召开一次。

系学生代表大会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代表要体现广泛性。

（三）学生代表的产生原则：全院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经班级团支部推

荐、系学生会组织选举产生，代表名额一般不低于所联系学生人数的 1%，

名额分配要覆盖各个系、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其中非院、系级学生会工

作人员的学生代表一般不低于 60%。

第四章 机构机制和工作人员

第十条 执行机构的组成：院级学生会工作人员一般为 40人左右，

不超过 60人，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5 人，工作部门一般不超过 6 个，每个



工作部门成员设负责人 2 至 3人，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 6人。系级学生会

工作人员一般为 20-30 人，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3人。除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和工作部门成员，不再设置其他任何职务。确因重大工作或活动需要，可

以项目化方式招募志愿者，吸收会员参加。

第十一条 运行机制：

（一）学生会组织架构为“主席团＋工作部门”模式。实行轮值制度，

学生会主席团集体负责学生会重大事项，不设主席、副主席，执行主席由

主席团成员轮值担任，以学期为一个轮值周期，执行主席负责召集会议、

牵头日常工作。

（二）学生会组织明确建立“院-系-班”三级联动的工作格局。系学

生会属于院级学生会的基层组织，接受院级学生会指导并执行，院级学生

会组织每年至少 1 次通过集中会议或书面形式听取系学生会组织工作报

告及意见建议；系学生会应当充分发挥贴近广大同学的优势，善于在班级

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符合学生特点和要求的活动。

第十二条 工作人员遴选条件和程序

（一）遴选条件：学生会工作人员应当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理想

信念坚定，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感，积

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品行端正、作风务实、乐于奉献，具

有全心全意为广大同学服务的觉悟和能力。学生会工作人员应当是学有余

力、学业优良的学生会，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 30%以内，且无课

业不及格情况。

（二）遴选程序:学生会主席团由学生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院级学

生会主席团候选人由系团总支推荐，经系党总支同意，由学院团委审查后，

报学院党委确定。院级学生会工作部门成员由系团总支推荐，经公开选拔

后，由学院团委审核后确定。系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和学生会工作人员由

班级团支部推荐，经系团总支同意，由系党总支确定。

第十三条 主席团和部门述职评议

（一）组建以学生代表为主、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学院团委等共同

参与的评议会。



（二）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在任期内，每学期向评

议会述职，评议会从政治态度、道德品行、学习情况、工作成效、纪律作

风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

（三）评价分为合格和优秀两个等级。主席团成员、部门负责人参加

评奖评优、测评加分、推优入党、青马班学员招募等事项时，将依据评议

结果进行择优提名，不允许与其岗位简单直接挂钩。

第十四条 工作人员日常管理

（一）加强所有工作人员的日常教育管理，落实中华全国学联发起的

《学生会研究生干部自律公约》，坚决防范和克服功利化、庸俗化、“小官

僚”的问题。

（二）定期对学生会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对于无法正常完成学业的，

无法正常履行职责等考核未合格的工作人员，应予以劝退、免职及罢免等

相应处理。

（三）工作人员出现违反校规校纪、道德失范以及与学生不相称行为

等问题时，学院团委或各系团总支要迅速调查核实，按规定和程序及时予

以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章程的最终解释权归共青团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委

员会所有。

三、校级组织工作机构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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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级组织工作人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政治面貌 院系 年级

最近 1 个学期/最
近 1 学年/入学以
来学习成绩综合排

名

是否存在
课业不及
格情况

工作经历

1 李储丞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8 级 1 否 学生会办公室

2 张一弛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18 级 8 否 学生会办公室

3 吕晨睿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19 级 11 否 学生会办公室

4 李佳辉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9 级 11 否 学生会办公室

5 王俊达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20 级 新生 否 学生会办公室

6 李锦成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20 级 新生 否 学生会办公室

7 王阳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20 级 新生 否 学生会办公室

8 何国宏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20 级 新生 否 学生会办公室

9 尹文彬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18 级 34 否 学生会文体部

10 杨泽函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18 级 17 否 学生会文体部

11 张帅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8 级 2 否 学生会文体部

12 赵帅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9 级 6 否 学生会文体部

13 达布那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9 级 9 否 学生会文体部

14 孙文静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19 级 6 否 学生会文体部

15 李双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9 级 6 否 学生会文体部

16 徐宏飞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20 级 9 否 学生会文体部

17 孟鸿宾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16 级 22 否 学生会组宣部

18 常乐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16 级 22 否 学生会组宣部

19 宋惠欣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19 级 13 是 学生会组宣部

20 李悦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19 级 8 否 学生会组宣部

21 王家泰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19 级 7 否 学生会组宣部

22 裴劭瑄 团员 建筑工程系 2019 级 2 否 学生会组宣部

23 杜文卓 团员 汽车工程系 2019 级 3 否 学生会组宣部

24 臧英杰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16 级 36 是 学生会学习生活部

25 田国庆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18 级 4 否 学生会学习生活部

26 孙晓超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19 级 18 否 学生会学习生活部

27 高艳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19 级 33 否 学生会学习生活部

28 曹艳新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17 级 3 否 学生会学习生活部

29 龚晟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9 级 35 否 学生会学习生活部

30 杨巍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19 级 40 否 学生会学习生活部

31 郭米山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18 级 5 否 学生会社团部

32 陈德 团员 交通运输系 2018 级 1 否 学生会社团部

33 黄贝贝 团员 机电工程系 2018 级 1 否 学生会社团部

34 赵子龙 团员 机电工程系 2019 级 4 否 学生会社团部

35 王阳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9 级 3 否 学生会社团部

36 王英硕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9 级 27 否 学生会社团部

37 徐宏亮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9 级 3 否 学生会社团部



38 毕婷婷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20 级 新生 否 学生会社团部

39 车力木格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20 级 新生 否 学生会社团部

40 战明宇 团员 建筑工程系 2018 级 1 否 学生会信息技术部

41 马妍 团员 建筑工程系 2018 级 3 否 学生会信息技术部

42 于洪昊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9 级 54 否 学生会信息技术部

43 朱立群 团员 管理工程系 2019 级 22 否 学生会信息技术部

44 李霆悦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19 级 17 否 学生会信息技术部

45 张旭 团员 道路桥梁工程系 2019 级 1 否 学生会信息技术部

46 赵雅欣 团员 交通运输工程系 2020 级 新生 否 学生会信息技术部

五、校级组织主席团成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及选举办法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主席团成员候选人产生及选举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和《学联学生会组织改

革方案》的有关规定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一届学生会委员会委员由 20

人组成，其中主席团 5 名，各部部长副部长 16 名，除学

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成员，不再设置其他任何职

务。

第三条 院级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由系团总支推荐，经系党总支同

意，由学院团委审查后，报学院党委确定 5名正式候选人；

院级学生会工作部门成员由系团总支推荐，经公开选拔

后，由学院团委审核后确定 23名正式候选人。

第四条 学生会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按照事先抽签顺序进行一分

半钟竞职演讲。

第五条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一届学生会委员会由全体代表

投票选出。参加选举的代表必须超过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



方可进行选举。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因故未出

席会议者，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选举采取差额选举的

办法进行，得票多数当选，若出现最后一名得票相同，则

对相同者进行继续投票，得票多者当选。依此类推。

第六条 选举时，代表对于选票上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不赞

成票、弃权票，可以另选他人。填写选票时，对候选人赞

成的，在候选人姓名下方空格内画“〇”；不赞成的，在候

选人姓名下方空格内画“X”；弃权的，不画任何符号；每

张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应

选人数的为无效票。画写选票要用签字笔或圆珠笔，画写

符号要准确，笔迹要清楚。全部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

为无效票；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可辨认部分有

效。选票如有涂改视为无效票。

第七条 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设监票人 6 名，设总监票人 1 名。

学代会设计票工作人员 6名，计票工作人员由各系推荐，

经过培训后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

第八条 投票前，监票人当场开封并清点选票，根据到会代表人数

发放选票，剩余选票现场销毁。

第九条 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

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

第十条 大会闭幕后，召开学生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经等额选举投

票确定主席团名单和学生会委员成员分工，并报学院团委



批准。

第十一条 本选举办法经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后生效。

六、校级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召开情况

关于筹备召开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的通知

各系团总支、各级学生会、各学生社团: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

案》、《赤峰市学生联合会章程》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学生会工作

实际，学院团委拟在 2020 年 12 月召开，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筹备

成立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

会。在筹委会主任、副主任领导下，负责大会各项活动的具体组织、

协调和服务工作。筹委会下设秘书组、选举组、会务组、宣传组、联

络组、提案组。

筹备委员会主任：李储丞

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张一弛 杨泽函

1、秘书组：组长：李储丞 副组长：裴书浩（道桥系）

组员：吕晨睿 于洪昊 龚晟

2、选举组：组长：杨泽函 副组长：张洪宝（交通系）

组员：李双 孙文静 赵子龙

3、会务组：组长：张一弛 副组长：董禹飛（管理系）



组员：李佳辉 高艳 宋慧欣

4、宣传、联络组：组长：张帅

副组长：韩志港（汽车系）马鑫宇（建工系）

组员：徐宏亮 王阳 达布那 赵帅

5、提案组：组长：李储丞 张一弛 杨泽函

副组长：马鑫宇 裴书浩 张洪宝 董禹飛

韩志港 李旭冉

二、召开

（一）大会的召开时间

初定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

（二）大会的主要任务

1、听取和审议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工作报告，回顾

和总结以往的工作成果和经验，研究新时期学生会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进一步加强学生会建设，探索新时期学生会工作的新思路、新方

法、新模式，展望和部署今后一年学生会的工作，开创我院学生会工

作的新局面。

2、选举产生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一届学生会委员会。

3、修改通过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章程

（三）代表名额分配及产生办法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的正式学生

代表名额为 120 名，列席代表 5名。正式代表名额的分配，由筹

委会根据选举单位的数量、各选举单位学生的人数和工作需要确



定。代表具体产生条件及办法见附件 1。

请选举单位按规定产生代表并将附件 2《内蒙古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团登记表》电子版及纸质版于

12 月 3 日前交至筹委会秘书组组长李储丞，联系方式：

19997602560。

（四）学生会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及选举办法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一届学生会委员会拟由 21 人组

成，按 20%差额选举，拟产生委员候选人 28人。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一届学生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的产生由筹委会按照各系人数和工作需要分配名额，院学生会、

各系学生会根据名额分配酝酿推荐候选人提名人选。筹委会对各

单位推荐的候选人提名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后确定候选人预备人

选。学院团委对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研究考察，并报学院党委批

准后最终确定候选人名单。（大会选举办法见附件 4）。

学生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提名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

3 日，候选人竞选申请表（见附件 5）交至筹委会选举组，同时

请各系学会在 12 月 3 日前推荐 1 名监票人、1 名计票人至筹委

会选举组。选举组组长杨泽函，联系方式：15947289192。

（五）大会提案的征集

提案是广大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办学的重要形式，

也是学生组织反映广大同学呼声，代表和维护广大同学切身利益

的具体行动。本次大会将广泛了解和征集同学们对学校的建设与



发展、学生学习生活条件的改善愿望、学生组织改革与完善以及

和谐校园创建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案工作由筹委会提案组负

责，提案征集办法见附件 6，提案表见附件 7，提交提案的截止

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 日。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是我院学生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我院学生会工作的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请各相关单位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做好各项

有关工作。

附件 1：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分配方案及产生办法

附件 2：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团登

记表

附件 3：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一届学生会委员会委员候选

人条件

附件 4：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办法

（草案）

附件 5：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学生会干部竞选申请表

附件 6：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提案征集

办法

附件 7：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提案征集



表

负责人：院团委刘宁老师 15504766806

共青团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

宣传报道链接：http://www.nmjtzy.com/info/1047/2698.htm

现场照片：

七、校级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和《学联学生会组织改

革方案》的有关规定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一届学生会委员会委员由 20

人组成，其中主席团 5 名，各部部长副部长 16 名，除学

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成员，不再设置其他任何职

http://www.nmjtzy.com/info/1047/2698.htm


务。

第三条 院级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由系团总支推荐，经系党总支同

意，由学院团委审查后，报学院党委确定 5名正式候选人；

院级学生会工作部门成员由系团总支推荐，经公开选拔

后，由学院团委审核后确定 23名正式候选人。

第四条 学生会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按照事先抽签顺序进行一分

半钟竞职演讲。

第五条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一届学生会委员会由全体代表

投票选出。参加选举的代表必须超过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

方可进行选举。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因故未出

席会议者，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选举采取差额选举的

办法进行，得票多数当选，若出现最后一名得票相同，则

对相同者进行继续投票，得票多者当选。依此类推。

第六条 选举时，代表对于选票上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不赞

成票、弃权票，可以另选他人。填写选票时，对候选人赞

成的，在候选人姓名下方空格内画“〇”；不赞成的，在候

选人姓名下方空格内画“X”；弃权的，不画任何符号；每

张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应

选人数的为无效票。画写选票要用签字笔或圆珠笔，画写

符号要准确，笔迹要清楚。全部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

为无效票；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可辨认部分有

效。选票如有涂改视为无效票。



第七条 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设监票人 6 名，设总监票人 1 名。

学代会设计票工作人员 6名，计票工作人员由各系推荐，

经过培训后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

第八条 投票前，监票人当场开封并清点选票，根据到会代表人数

发放选票，剩余选票现场销毁。

第九条 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

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

第十条 大会闭幕后，召开学生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经等额选举投

票确定主席团名单和学生会委员成员分工，并报学院团委

批准。

第十一条 本选举办法经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后生效。

八、校级组织工作人员述职评议办法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章程

（2020 年修订版）

第十三条 主席团和部门述职评议

（一）组建以学生代表为主、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学院团委等

共同参与的评议会。

（二）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在任期内，每学期

向评议会述职，评议会从政治态度、道德品行、学习情况、工作成效、

纪律作风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

（三）评价分为合格和优秀两个等级。主席团成员、部门负责人



参加评奖评优、测评加分、推优入党、青马班学员招募等事项时，将

依据评议结果进行择优提名，不允许与其岗位简单直接挂钩。

九、学校党委指导学生会



十、校团委指导学生会主要责任人

序号 类别 姓名 是否为专职团干 备注

1 分管学生会组织的
校团委副书记 王璐 是

2 学生会组织秘书长 刘宁 是


